
聊 城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聊城市税务局
聊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

聊财会〔2024〕11 号

聊城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聊城市税务局
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4 年

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属开发区财政主管部门、税务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：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山东省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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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<财政部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

展 2024 年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>的

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一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整治“无证经营”“虚假承诺”行为时间安排

县级财政部门根据上级推送的本县（市、区）需检查机构

名单，开展代理记账机构自查、情况核查、专项检查以及相关

处理处罚工作。县级财政部门每月 18 日前通过“全国代理记账

行业监管服务平台”将“无证经营”“虚假承诺”行为整治工

作进度表、工作月报、典型案例、处理处罚情况等报市财政局，

并于 10 月 15 日前将本县（市、区）“无证经营”“虚假承诺”

专项整治工作年度报告报市财政局。

二、整治“违规税务代理”行为时间安排

县级税务机关按照上级推送的信息进行核查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税务机关应于 8 月 10 日前完成核查工作，8 月 15 日前向市

税务局报送工作开展情况。对未按规定报送信息的代理记账机

构，主管税务机关要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。县级税务机关应于 9

月 10 日前完成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处罚工作，9 月 15 日前向市税

务局报送工作情况。县级税务机关在整治工作结束后，于 10 月

15 日前向市税务局报送代理记账机构“违规税务代理”行为整

治工作总结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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